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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

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七十一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七十一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

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

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

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

不經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測、清

除或處理等相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

適當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之。 

主席：第七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九月六日施行

。 

主席：第七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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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

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1420057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不

須交付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0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303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於 101 年 4 月 27 日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院會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4 日舉行審查會議，由召集委員廖國棟擔任主席，邀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陳主任委員保基說明修法要旨，另請財政部、交通部、法務部、教育部、主計總處等單

位派員列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保基說明如下： 

大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28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防疫

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謹向各位委員報告，至感榮幸。 

1.行政院提案修法緣由： 

「植物防疫檢疫法」係為防治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並制止其蔓延，施行迄今已逾 16

年，為因應植物防疫檢疫實務需求，增列中央及地方防疫主管機關分工及實施防治相關規

定，強化檢疫有害生物檢疫措施，並配合政府推動設置自由貿易港區之業務，有效達到植

物防疫檢疫之目的，故研擬「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提請審議。 

2.行政院提案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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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擬「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計修正 13 條，新增 1 條，共 14 條，修正重

點如下： 

(1)參照國際植物保護公約規定，增列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就特定疫病蟲害監測或調查及後

續防治等事項分工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2)課予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所有人或管理人之防治義務，並定明實施防治無法遏止疫病蔓延

時，地方主管機關與中央及其鄰近地方主管機關間之聯繫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

） 

(3)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施予輸入檢疫之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物品

之品目，俾利輸入人遵行，及未列入公告之物品者，得採取之必要檢疫措施。（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之一） 

(4)中央主管機關針對檢疫物之檢疫措施，分為公告禁止輸入、檢疫條件及隔離檢疫，並將

非經核准不得輸入之物品擴及「生物防治體」及「附著土壤之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另將現行子法所定得例外核准輸入之條件提升至本法規範。（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

五條） 

(5)將現行子法中有關未依規定繳驗檢疫證明書，或與相關檢疫條件規定不符所得採取之措

施，提升至本法規範。（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6)配合政府推動設置自由貿易港區，針對檢疫風險較低之非以輸入為目的之檢疫物，簡化

其檢疫作業，並授權訂定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7)配合國際檢疫證明書電子化及通關無紙化作業，經檢疫符合者，原則上免核發紙本檢疫

證書。（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植物防疫檢疫工作的重視與支持，同時也請各位委員繼續

給予指教與鞭策，期待我國植物防疫檢疫工作在各位委員及各界的協助下能持續正向發

展，共同維護農業生產及生態安全。 

三、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爰決議： 

(一)第三條、第二章章名、第十一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之

一、第四章章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均照案通過。 

(二)第八條及第八條之一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四、全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廖召集委員國棟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

說明。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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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植物：指種子植物、蕨類

、苔蘚類、有用真菌類等之

本體與其可供繁殖或栽培之

部分。 
二、植物產品：指籽仁、種子

、球根、地下根、地下莖、

鮮果、堅果、乾果、蔬菜、

鮮花、乾燥花、穀物、生藥

材、木材、有機栽培介質、

植物性肥料等來源於植物未

加工或經加工後有傳播有害

生物之虞之物品。 
三、有害生物：指真菌、粘菌

、細菌、病毒、類病毒、菌

質、寄生性植物、雜草、線

蟲、蟲蟲、 蟲類、蟲體蟲

物、其他無脊椎蟲物及脊椎

蟲物等直接或間接加害植物

之生物，或有破壞生態環境

之虞之入侵種植物。 
四、疫病蟲害：指有害生物對

植物之危害。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植物：指種子植物、蕨類

、苔蘚類、有用真菌類等之

本體與其可供繁殖或栽培之

部分。 
二、植物產品：指籽仁、種子

、球根、地下根、地下莖、

鮮果、堅果、乾果、蔬菜、

鮮花、乾燥花、穀物、生藥

材、木材、有機栽培介質、

植物性肥料等來源於植物未

加工或經加工後有傳播有害

生物之虞之物品。 
三、有害生物：指真菌、粘菌

、細菌、病毒、類病毒、菌

質、寄生性植物、雜草、線

蟲、蟲蟲、 蟲類、蟲體蟲

物、其他無脊椎蟲物及脊椎

蟲物等直接或間接加害植物

之生物，或有破壞生態環境

之虞之入侵種植物。 
四、疫病蟲害：指有害生物對

植物之危害。 
五、感受性植物：指容易感染

第三條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植物：指種子植物、蕨類

、苔蘚類、有用真菌類等之

本體與其可供繁殖或栽培之

部分。 
二、植物產品：指來源於植物

未加工或經加工後有傳播病

蟲害之虞之產品。 
三、有害生物：指直接或間接

加害植物之生物。 
四、病蟲害：指有害生物對植

物之為害。 
五、感受性植物：指容易感染

特定病蟲害之寄主植物。 
六、栽培介質：供植物附著或

固定，並維持植物生長發育

之物質。 

一、為使用詞定義更加明確，將

植物防疫檢疫法（以下簡稱本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中有關「植物產品」、

「有害生物」及「栽培介質」

之規定提升至本法，爰修正第

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 
二、經查本法中使用第四款「病

蟲害」一詞者，僅第三條及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其

餘皆使用「疫病蟲害」一詞，

二者均指有害生物對植物之危

害，故為求用語一致，爰修正

第四款及第五款。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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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受性植物：指容易感染

特定疫病蟲害之寄主植物。 
六、栽培介質：指土壤、泥炭

土及其他天然或人工介質等

供植物附著或固定，並維持

植物生長發育之物質。 

特定疫病蟲害之寄主植物。 
六、栽培介質：指土壤、泥炭

土及其他天然或人工介質等

供植物附著或固定，並維持

植物生長發育之物質。 

第二章 防 疫 第二章 防 疫 第二章 防 疫 章名未修正。 

（修正通過）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

定疫病蟲害之種類、範圍，並

訂定監測或調查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配合前項計畫，執行監測

或調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前項監

測或調查結果，參考國內生態

環境、農業生產及其他公共利

益，公告疫病蟲害防治方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前項方案，擬訂地區防

治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並由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鄰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前項地區防治計畫所需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共同負擔

。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

定疫病蟲害之種類、範圍，並

訂定監測或調查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配合前項計畫，執行監測

或調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前項監

測或調查結果，參考國內生態

環境、農業生產及其他公共利

益，公告疫病蟲害防治方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前項方案，擬訂地區防

治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並通知鄰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地區防治計畫所需經

費，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負擔；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疫病蟲害嚴重程度、防治範圍

、防治措施內容、實施防治之

方法及其他條件，酌予補助。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特

定疫病蟲害之種類、範圍，並

公告之。 

一、為完備國內疫情監測架構，

並依據國際植物保護公約有關

國家植物保護機關對植物有害

生物有監測及通報義務之規定

，參考日本植物防疫法第二十

三條有關農林水產大臣須進行

有害動物及植物預測調查，及

都道府縣須配合並執行前揭預

測調查之規定，爰於第一項及

第二項增訂中央與地方主管機

關有關監測調查事項之權責分

工。 
二、為防治及管制國內重大植物

有害生物之發生，有效控制疫

情，並釐清中央與地方之防疫

職權，爰參考漁業法第十七條

及日本植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有關農林水產大臣依有

害動物及植物預警監測資料研

判，必要時，得研訂防治計畫

綱要並通知都道府縣長官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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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規定，爰分別於第三項

及第四項明定中央與地方主管

機關之權責。 
三、參考日本植物防疫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有關國家對地方辦

理防治計畫所需之資材，得補

助其總金額二分之一之費用之

規定，增訂第五項有關防治經

費負擔規定，以利地方政府執

行防治工作；至中央主管機關

補助之相關規定係屬內部業務

處理之一般性規定，另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行政規則規範之

；所稱其他條件係指地方政府

投入資源與整體防疫規劃之優

先順序、產業重要性、對環境

影響、國際間防檢疫措施調和

、疫病蟲害重要性及風險等，

屬於須視個案情況或技術行政

判斷之條件。 
審查會： 
一、修正第四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鄰近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發揮整合功能

。 
二、第五項所需經費，修正為中

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共同負擔。 

（修正通過） 第八條之一 植物或植物產品發 第八條之一 植物或植物產品發 一、為避免所有人或管理人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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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之一 植物或植物產品發

生疫病蟲害時，所有人或管理

人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通知或公告，進行疫病

蟲害防治。 
植物或植物產品發生疫病

蟲害，經實施防治後仍無法遏

止蔓延者，其所有人、管理人

應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前項報告，應立即為必

要之處置，並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鄰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試驗改良場所協助

必要之處置。 

生疫病蟲害時，所有人或管理

人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通知或公告，進行疫病

蟲害防治。 
植物或植物產品發生疫病

蟲害，經實施防治後仍無法遏

止蔓延者，其所有人、管理人

應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前項報告，應立即為必

要之處置，並報中央主管機關

及通知鄰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生疫病蟲害，經實施防治，仍

無法遏止蔓延者，其所有人、

管理人應即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告。 

防治之責，影響鄰近其他作物

，喪失防治成效，造成經濟損

失，爰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二

十五條有關病媒孳生源之公、

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

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規定增

訂第一項，課予植物或植物產

品所有人或管理人防治義務。 
二、現行規定移列為第二項，文

字酌予修正。 
三、增列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接獲疫情通

報時，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置，

如現勘、調查、診斷鑑定、消

毒等，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及

通知鄰近直轄市、縣（市）之

規定，俾能及時進行防治工作

，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避免造

成重大損失。 
審查會： 
第三項配合前條之修正，修正為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鄰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試驗所、

改良場為必要之處置。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防

疫上有必要時，得採取下列措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防

疫上有必要時，得採取下列措

施：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防

疫上有必要時，得採取下列措

施： 

一、第一項第二款配合修正條文

第三條第四款統一用語。 
二、第一項第三款強制撲殺並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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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一、限制或禁止種植相關之感

受性植物；必要時，對已種

植者，限期清除或銷燬之。 
二、限期清除或銷燬罹患、疑

患特定疫病蟲害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 
三、強制撲殺相關之有害生物

，或禁止養殖。 
四、指定區域實施共同防治。 
五、在金門、馬祖、澎湖離島

地區之交通要道，設置檢疫

站施行檢查；植物或植物產

品未經檢查或經檢查不合格

者，不得運出，並得為必要

之處置。 
前項第五款之檢查程序、

處置方式、收費基準、地點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限制或禁止種植相關之感

受性植物；必要時，對已種

植者，限期清除或銷燬之。 
二、限期清除或銷燬罹患、疑

患特定疫病蟲害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 
三、強制撲殺相關之有害生物

，或禁止養殖。 
四、指定區域實施共同防治。 
五、在金門、馬祖、澎湖離島

地區之交通要道，設置檢疫

站施行檢查；植物或植物產

品未經檢查或經檢查不合格

者，不得運出，並得為必要

之處置。 
前項第五款之檢查程序、

處置方式、收費基準、地點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限制或禁止種植相關之感

受性植物；必要時，對已種

植者，限期清除或銷燬之。 
二、限期清除或銷燬罹患、疑

患特定病蟲害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 
三、強制撲殺相關之有害生物

，並禁止養殖。 
四、實施區域性共同防治。 
五、在金馬、澎湖離島地區之

交通要道設置檢疫站施行檢

查，植物或植物產品未經檢

查或經檢查不合格者，不得

運出或得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第五款之檢查程序、

處置方式、收費標準、地點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止養殖之「並」字，修正為「

或」，以求採取措施之彈性。 
三、第一項第四款實施共同防治

措施之範圍限指定區域，爰予

以修正。 
四、第一項第五款「金馬」修正

分列為「金門」及「馬祖」。

另針對防疫需求將「不得運出

」修正為必然之處置而非選擇

之方式之一。 
五、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第三章 檢 疫 第三章 檢 疫 第三章 檢 疫 章名未修正。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

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

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

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

以下簡稱檢疫物）。 
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

第十三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得

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

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

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

以下簡稱檢疫物）。 
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

品，未列入前項檢疫物，經發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規範應施予輸入檢疫

之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

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範圍，

爰於第一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應施檢疫品目。 
三、第一項公告之檢疫物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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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未列入前項檢疫物，經發

現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虞者

，植物檢疫機關得採取檢疫處

理、退運、銷燬或其他必要之

措施。 

現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虞者

，植物檢疫機關得採取檢疫處

理、退運、銷燬或其他必要之

措施。 

物品，如有發現具有傳播有害

生物風險之物品，植物檢疫機

關亦應採取必要措施，爰訂定

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

有害生物疫情及危害風險，就

檢疫物自特定國家、地區輸入

，公告下列檢疫措施： 
一、禁止輸入。 
二、檢疫條件。 
三、隔離檢疫。 

政府機關、機構、公營事

業機構、學校、法人或依法設

立登記之團體，輸入前項第一

款禁止輸入之檢疫物，供實驗

、研究、教學或展覽之用者，

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輸入；

其輸入申請程序、輸入申報方

式、安全隔離管制措施、處理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

該輸出國家、地區輸入之紀錄

者，應先檢附風險評估所需相

關資料，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

有害生物疫情及危害風險，就

檢疫物自特定國家、地區輸入

，公告下列檢疫措施： 
一、禁止輸入。 
二、檢疫條件。 
三、隔離檢疫。 

政府機關、機構、公營事

業機構、學校、法人或依法設

立登記之團體，輸入前項第一

款禁止輸入之檢疫物，供實驗

、研究、教學或展覽之用者，

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輸入；

其輸入申請程序、輸入申報方

式、安全隔離管制措施、處理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

該輸出國家、地區輸入之紀錄

者，應先檢附風險評估所需相

關資料，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

後，始得輸入。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

禁止特定植物或植物產品，自

特定國家、地區輸入或轉運國

內。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前項核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並送立法院核備

。 
第十六條第二項 前項檢疫條件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依據國際規範對有害生物進

行風險分析，對某一有害生物

及檢疫物採取不同強度之檢疫

措施，爰修正第一項序文，並

將現行條文第十四條第一項禁

止特定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

移列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第二項

內容移列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另增列隔離檢疫為第一項

第三款。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但書與現行

條文第二項合併列為第二項，

並將特定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

核准辦法第二條有關申請資格

及例外核准輸入之使用目的規

定提升納入規範。至現行條文

第二項後段送請立法院核備等

文字，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

已著有明文，爰依法制體例刪

除。 
三、為有效管理及評估輸入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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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輸入。 
輸入第一項第三款應施隔

離檢疫之檢疫物，其隔離檢疫

之申請程序、隔離作業程序、

隔離圃場之設置條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輸入第一項第三款應施隔

離檢疫之檢疫物，其隔離檢疫

之申請程序、隔離作業程序、

隔離圃場之設置條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繁殖力植物及防範可能造成之

危害，明確規範自無輸入紀錄

之國家、地區須經風險評估後

始得輸入，爰增列第三項；考

量風險評估係屬專業技術及實

務執行之業務，故由植物檢疫

機關負責辦理。 
四、第四項授權訂定實施隔離檢

疫之辦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下列物品，除由政府

機關、機構、公營事業機構、

學校、法人或依法設立登記之

團體，申請供實驗、研究、教

學或展覽之用，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輸入者外，不得輸入

： 
一、有害生物。 
二、用於防治有害生物之天敵

、拮抗生物或競爭性生物及

其他生物體之生物防治體。 
三、土壤。 
四、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

品或其他物品。 
五、前四款物品所使用之包裝

、容器。 

第十五條 下列物品，除由政府

機關、機構、公營事業機構、

學校、法人或依法設立登記之

團體，申請供實驗、研究、教

學或展覽之用，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輸入者外，不得輸入

： 
一、有害生物。 
二、用於防治有害生物之天敵

、拮抗生物或競爭性生物及

其他生物體之生物防治體。 
三、土壤。 
四、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

品或其他物品。 
五、前四款物品所使用之包裝

、容器。 
前項核准輸入之申請程序

第十五條 下列物品，非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輸入或轉

運： 
一、有害生物。 
二、土壤。 
三、附著土壤之植物。 
四、前三款物品所使用之包裝

、容器。 

一、將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有關

申請資格及使用目的之規定提

升納入序文中規範；另鑑於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已

明定所稱輸入，包含經轉運輸

入，爰刪除「或轉運」。 
二、參照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標準第五號「植物防疫檢疫詞

彙」，增列第一項第二款生物

防治體原則不得輸入之規定；

後續款次遞移。 
二、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輸入時

，亦有附著土壤之情事，爰修

正第一項第四款，以求完備。 
三、為訂定規範核准申請之相關

事項之辦法，增列第二項授權

規定。所稱「安全隔離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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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核准輸入之申請程序

、申報方式、安全隔離管制措

施、處理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申報方式、安全隔離管制措

施、處理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施」係指物品之包裝運輸、使

用場所之防護設施、操作規範

及相關人員之監督、紀錄等。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

入檢疫物，應繳驗輸出國植物

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

但經植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

者，不在此限。 
未依前項規定繳驗檢疫證

明書，或繳驗之檢疫證明書所

記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

者，植物檢疫機關應採取下列

措施之一；其費用由輸入人負

擔： 
一、限期補正檢疫證明文件。 
二、檢疫處理。 
三、退運。 
四、銷燬。 

第一項輸出國植物檢疫機

關發給檢疫證明書，經植物檢

疫機關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第十六條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

入檢疫物，應繳驗輸出國植物

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

但經植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

者，不在此限。 
未依前項規定繳驗檢疫證

明書，或繳驗之檢疫證明書所

記載事項與檢疫條件規定不符

者，植物檢疫機關應採取下列

措施之一；其費用由輸入人負

擔： 
一、限期補正檢疫證明文件。 
二、檢疫處理。 
三、退運。 
四、銷燬。 

第一項輸出國植物檢疫機

關發給檢疫證明書，經植物檢

疫機關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第十六條 輸入經規定有檢疫條

件之植物或植物產品，應繳驗

輸出國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

明書。但自無植物檢疫機關之

國家輸入，經接受特別檢疫者

，不在此限。 
前項檢疫條件，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一、配合將植物防疫及檢疫執行

辦法第九條有關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之繳驗義務提升至第二項

規範，爰於第一項定明行為義

務人，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之一，將應實施檢疫之對象

修正為「檢疫物」，並定明植

物檢疫機關得視檢疫物攜帶有

害生物之風險等因素公告免繳

驗檢疫證明書。 
二、將植物防疫及檢疫執行辦法

第九條有關輸入人或其代理人

應繳驗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

給之證明書，而未繳驗或所繳

驗之檢疫證明書記載事項與相

關檢疫條件規定不符之處理措

施，提升本法予以規範，爰增

列第二項。 
三、為因應未來國際間檢疫證明

書之電子化，爰增列第三項。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第一項，爰予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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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輸入檢疫物，應於到

達港、站時，由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未經完成檢疫，輸入人或其

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

動。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應於入

境時申請檢疫。 
檢疫物經郵寄輸入者，其

包裝上應明顯標示內容物名稱

，並由郵政機構通知植物檢疫

機關辦理檢疫。 
國外之檢疫物非以輸入為

目的而進儲自由貿易港區者，

檢疫作業得予簡化；其申請方

式、檢附文件、作業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輸入檢疫物，應於到

達港、站時，由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未經完成檢疫，輸入人或其

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

動。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應於入

境時申請檢疫。 
檢疫物經郵寄輸入者，其

包裝上應明顯標示內容物名稱

，並由郵政機構通知植物檢疫

機關辦理檢疫。 
國外之檢疫物非以輸入為

目的而進儲自由貿易港區者，

檢疫作業得予簡化；其申請方

式、檢附文件、作業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輸入、過境、轉口、

轉運植物或植物產品，應於到

達港、站前，由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未經檢疫前，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

空器人員攜帶植物或植物產品

，應於入境時申請檢疫。 
植物或植物產品，經郵寄

輸入者，其包裝上應附明顯標

示，指明為植物或植物產品，

並由郵政機構通知植物檢疫機

關辦理檢疫。 

一、鑑於貨物過境、轉口與輸入

之行為不同，貨物由海關加以

控管且未通關放行進入國內，

另就檢疫風險而言，過境或轉

口貨物多以密閉式包裝運送，

於運輸途中傳播疫病蟲害之風

險極低，無須課予申報檢疫義

務，且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

二項，已明定所稱輸入，包含

經轉運輸入，爰刪除第一項「

過境、轉口、轉運」等文字。

另鑑於檢疫作業包括檢查、檢

測及處理等管制流程，爰將第

一項末段修正為「未經完成檢

疫，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

開包裝或擅自移動」，以強化

檢疫管制作業。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將本條「植物或植物產品」

修正為「檢疫物」。 
三、配合政府推動設立自由貿易

港區，考量進儲自由貿易港區

者，其為轉口、集散、製造、

加工等目的而再輸出，與輸入

之風險有別，其檢疫作業得予

簡化，爰增訂第四項並授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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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法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檢疫物經植物檢疫機

關實施檢疫後，不合規定者，

應發給不合格文件，並不得輸

入；符合規定者，得依輸入人

或其代理人之申請，發給合格

文件。 

第十八條 檢疫物經植物檢疫機

關實施檢疫後，不合規定者，

應發給不合格文件，並不得輸

入；符合規定者，得依輸入人

或其代理人之申請，發給合格

文件。 

第十八條 植物檢疫機關依前條

規定實施檢疫後，應發給檢疫

證明。 

經檢疫不符規定者，均應發給不

合格文件；另目前實務上，經檢

疫符合規定者，均以電子訊息通

知海關放行，無須核發紙本檢疫

證明辦理通關，惟輸入人或其代

理人於需要時得申請請求發給，

爰予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之一 輸出入檢疫物或

第十五條所定物品，其檢疫結

果不合規定者，不得重新申請

檢疫。 

第十八條之一 輸出入檢疫物或

第十五條所定物品，其檢疫結

果不合規定者，不得重新申請

檢疫。 

第十八條之一 輸出入植物或植

物產品經檢疫結果不合規定者

，不得重新申請檢疫。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用語

，酌作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第四章 罰 則 第四章 罰 則 第四章 罰 則 章名未修正。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輸入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檢

疫物或物品及其包裝、容器、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輸入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檢

疫物或物品及其包裝、容器、

栽培介質，不問屬於何人所有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四條或第

十五條規定，擅自輸入或轉運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違反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規定之植物、植物產品、有害

生物、土壤、附著土壤之植物

及其包裝、容器、栽培介質，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第十五

條，修正援引之項款及用語；另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刪除第一

項「或轉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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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介質，不問屬於何人所有

，植物檢疫機關得於第一審法

院宣告沒收前，逕予沒入。 

，植物檢疫機關得於第一審法

院宣告沒收前，逕予沒入。 
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植物檢疫

機關得於第一審法院宣告沒收

前逕予沒入。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讓

售或遷移。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或禁止命令。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措施之一。 
四、違反依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

關輸入人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 
五、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檢

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

包裝或擅自移動。 
六、車、船、航空器之所有人

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九條之二

規定，將殘留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攜帶著陸。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處罰者，其植物、植物產品

、有害生物、土壤及其包裝、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讓

售或遷移。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或禁止命令。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措施之一。 
四、違反依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

關輸入人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 
五、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檢

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

包裝或擅自移動。 
六、車、船、航空器之所有人

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九條之二

規定，將殘留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攜帶著陸。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處罰者，其植物、植物產品

、有害生物、土壤及其包裝、

容器、栽培介質，應限期令其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讓

售或遷移。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限制

或禁止命令。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

所定措施之一。 
四、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檢

疫，或未經檢疫前而拆開包

裝或擅自移動。 
五、車、船、航空器之所有人

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九條之二

規定，將殘留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攜帶著陸。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處罰者，其植物、植物產品

、有害生物、土壤及其包裝、

容器、栽培介質，應限期令其

清除或銷燬；屆期不為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清除或銷燬；其處理費用

，由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所有人

一、考量違反現行條文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配合實施共同防

治措施及第五款運出未經檢查

合格或經檢查不合格之植物或

植物產品者，其可責性較低，

爰將其處罰移列修正條文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二、增列第一項第四款，違反依

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十五條第

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輸入人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之罰責。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一

項，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並將款次移列第五款。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移列

第六款。 
五、第二項未修正。 
六、第三項配合調整援引之款次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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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栽培介質，應限期令其

清除或銷燬；屆期不為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清除或銷燬；其處理費用

，由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所有人

、管理人負擔。 
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處罰

者，其植物或植物產品，由植

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機構逕為

銷燬處理；其處理費用，由所

有人、管理人負擔。 

清除或銷燬；屆期不為者，得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清除或銷燬；其處理費用

，由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所有人

、管理人負擔。 
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處罰

者，其植物或植物產品，由植

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機構逕為

銷燬處理；其處理費用，由所

有人、管理人負擔。 

、管理人負擔。 
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處罰

者，其植物或植物產品，由植

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機構逕為

銷燬處理；其處理費用，由所

有人、管理人負擔。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植物防疫人員或檢疫人

員依第五條規定執行職務。 
二、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未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進行

防治。 
三、無正當理由未依第八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通報疫情。 
四、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特定疫病蟲

害檢查。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植物防疫人員或檢疫人

員依第五條規定執行職務。 
二、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未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進行

防治。 
三、無正當理由未依第八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通報疫情。 
四、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特定疫病蟲

害檢查。 
五、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植物防疫人員或檢疫人

員依第五條規定執行職務者

。 
二、無正當理由未依第八條之

一規定通報疫情者。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

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特定疫病蟲

害檢查者。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增列第一項第二款

之處罰，並於第二項增列必要

時得命其限期改善及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之規定，以達防疫

目的。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配合修正

條文第八條之一修正，款次移

列第一項第三款，現行條文第

三款移列第一項第四款。 
三、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中有關違反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可責性

較低，爰移列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六款處罰。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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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

管理人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措施，實施共同防治。 
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運出未經檢查或經

檢查不合格之植物或植物產

品。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處罰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並得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管理人未依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措施，實施共同防治。 
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運出未經檢查或經

檢查不合格之植物或植物產

品。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處罰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並得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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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國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八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2 案「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擬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

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張

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1 會期第 7、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1420056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

條文修正草案」案及本院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

案審查完竣，不須交付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932 號、101 年 05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971 號函。 


